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 

关于第八届董事会 2025年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审查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南

京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

员会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5 年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核，

发表审查意见如下： 

一、关于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未成就、

调整回购价格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审查意见 

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未成就、调

整回购价格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回购原因、数量及调整的回购价格合法、有效。

上述事项不会影响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

营，也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

解锁条件未成就、调整回购价格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并将该

事项提请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5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 

二、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审查意见 



 

2024 年，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克服

内外部不利因素影响，根据各自的分工，认真履行了相应的职责。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考核激励均按有关规定执行，薪酬的发放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董事、监事、高管

2024 年度薪酬方案，该方案需提交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人选任职资格的审查意见 

1. 经董事长提名，拟聘任葛绍庭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经审查，公司

总经理候选人的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合

法、有效；  

2. 通过对本次总经理候选人教育背景、工作经历、专业素养等方面

的情况了解，认为公司总经理候选人符合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具备

履行总经理职责的相关工作经验；候选人不存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

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有

关规定。 

因此，同意聘任葛绍庭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三、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人选任职资格的审查意见 

1. 经总经理提名，拟聘任唐百富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经审查，公

司副总经理候选人的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

合法、有效；  

2. 通过对本次副总经理候选人教育背景、工作经历、专业素养等方



 

面的情况了解，认为公司副总经理候选人符合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

具备履行职责的相关工作经验；候选人不存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

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有

关规定。 

因此，同意聘任唐百富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本页无正文，为《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关

于第八届董事会 2025 年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审查意见》之签章页） 

 

 

 

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委员签名： 

                                                        

杨  雪                葛  军              柳长满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24 日 

 

 

 


